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3 期

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維度及其審美意義*

熊　 明

[提　 要] 　 音樂是唐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項,作為廣泛反映唐人現實生活與想象世界

的唐人小說,音樂是其重要書寫對象。 唐人小說的音樂書寫呈現出多面向、多維度的顯著特徵,在

三個方面尤其突出,一是書寫樂人辨音之精微,二是書寫樂人解音之透徹,三是書寫樂人技巧之高

超與音樂之美妙。 唐人小說多維度的音樂書寫,不僅蘊含豐富的思想內容,在小說文體審美層面,

也有着特殊的意義。 不僅拓展了唐人小說的題材類型,豐富了唐人小說的“詩筆”內涵,也創造了一

種特殊的結尾范式,啟發了唐人小說對文體結構美學的重視和多樣化建構路徑的思考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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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形式有着廣泛而深刻的聯繫,文學是人類表達心志與抒發情感

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詩大序》所言:“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然而,文學的表達總有不足,於是便輔以其它藝術形式,比如用音樂:“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用舞蹈:“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用繪畫:“記傳所以敘

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 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 ①因此,我們經常看到

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等其它藝術形式通過某種方式結合起來,從而產生出某些特殊的文學藝術

樣式,比如詩歌中的樂府、歌詩、題畫詩等等。
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等其它藝術形式的聯繫,還體現在文學常常以音樂、舞蹈、繪畫等其他

藝術形式為書寫對象。 就音樂而言,唐人詩歌中描寫音樂的著名詩篇就有李白《聽蜀僧濬彈琴》、
李頎《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李賀《李憑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韓愈《聽穎師彈琴》
等。 與唐人詩歌重在描寫音樂本身及其聽者的感受相比,唐人小說中的音樂書寫,多聚焦樂人、樂
事、樂理,在故事的敘述中表達與呈現唐人的音樂審美與感悟,以及對音樂中所包含的事理的認識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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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人日常生活與音樂

唐人好音樂,這與唐初統治者的提倡有關。 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代表的初唐統治者,在以史為鑒

的思想指導下,總結前代治亂的經驗教訓,也注意到“樂教”的重要性。 積極展開對前代音樂遺產

的整理,並結合時代需要,加以改進,新制大量符合時代審美趣尚的新音樂。 《譚賓錄》云:“唐太宗

留心雅正,勵精文教。 及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商,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 平其

散濫,為之折衷。 作降神樂,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 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

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推動形成符合唐人審美要求、適應唐

代樂教需要、屬於唐人自己的音樂。 “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 祭圜丘以黃鐘為宮,
方澤以大呂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 五郊迎享,則隨月用律為宮。 初,隋但用黃鐘一宮,唯扣七鐘。
餘五虛懸而不扣。 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鐘皆遍,無復虛懸矣。 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

詳悉,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 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
太樂古鐘十二,俗號啞鐘,莫能通者。 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 知音樂者咸伏其妙,授協律郎。 及

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 ②由此也推動並形成了唐人對音樂的普遍好

尚,音樂成為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從宮廷到民間,率皆如此。
這首先體現在唐人有着普遍的音樂創作熱情。 唐代社會有着普遍高漲的音樂創作熱情,社會

生活中發生的重要或重大時事,常常很快就被創作為音樂、歌舞,在各種場合進行表演。 武德三年

(620)夏四月,據《舊唐書·高祖本紀》載“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台尚書令。 秦王大破宋金剛於介

州,金剛與劉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幷州。”“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 遣皇太子鎮蒲州,
以備突厥。 丙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秦王李世民擊敗劉武周,描寫此事、讚頌李世民的樂舞

《秦王破陣樂》隨即就創作完成,很快在軍中表演。 《國史異纂》云:“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

舞於道,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 後編樂府云。”至貞觀中,《國史異纂》又云:“貞觀中,景
雲見,河水清。 張率更制為《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因景雲見,河水清,張率

隨即就創作了《景雲河清歌》。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 《慶善樂》,長袖曳屣,以象文德。
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樂》,則玩之不厭。” ③ 《秦王破陣樂》與《景雲河清歌》,一武

一文,一剛健,一柔婉,正是唐人性格的兩面在音樂中的映射,也是唐人音樂兩種主要風格。
唐人小說名篇《洞庭靈姻傳》對唐人以時事入音樂也有生動表現。 柳毅為龍女傳書洞庭,龍女

叔父錢塘君聽聞龍女受辱,“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 俄有赤龍長千

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 乃擘青

天而飛去”。 怒向涇川,一舉蕩平龍女夫家涇川龍庭,所殺“六十萬”,傷稼“八百里”,吞食龍女丈夫

“無情郎”涇川小龍,迎回龍女。 在當晚洞庭龍宮的宴會上,就出現了《錢塘破陣樂》與《貴主還宮

樂》:
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 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鈚傑

氣,顧驟悍栗。 坐客視之,毛髮皆豎。 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 中有一女

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 坐客聽之,不覺淚下。④

《洞庭靈姻傳》出現的《錢塘破陣樂》與《貴主還宮樂》,無疑是小說家對《秦王破陣樂》的刻意模仿,
也說明以時事入樂是當時的普遍現象,是這一風氣在小說中的典型呈現。

唐人的音樂創作,特別是樂歌,多是即興創作。 薛用弱《集異記》所載王之渙、王昌齡、高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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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畫壁”故事,伶人取當時詩人之詩入歌,當是即興取詩演唱。 《松窗錄》所載李龜年故事,亦頗可

為證。 其云: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

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 會花方繁開,上乘照

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 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 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
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歌之。 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

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 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 辭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曉拂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支紅豔露凝

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

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辭進。 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

竹,遂促龜年以歌。 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 上因調玉笛

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 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

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⑤

牡丹花開,唐玄宗不願聽舊樂詞,召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全然新辭;辭進,梨園弟子“約略調撫

絲竹”,為李龜年演唱伴奏。 曲調當亦非全然舊調,李龜年歌唱,肯定據辭意有所變化。 由這一事

件可見,唐代音樂特別是樂歌,多為即興創作。 《松窗錄》此故事,其後又敘及李白最終不為玄宗所

用的原因,乃是因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進讒於楊貴妃,稱李白《清平調》中“以飛燕指妃子,是
賤之甚矣”,是賤視楊貴妃,由此,唐玄宗“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其次,音樂是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項。 唐人節慶、宴聚,樂舞、自歌是表達歡娛之

情的重要方式,是唐人節慶、宴聚中的必然事項。⑥其實,不僅僅是節慶、宴聚,唐人日常生活諸般行

事,音樂都是不可或缺的事項。 故交新知相見,必有音樂。 《耳目記》云:“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
長安人。 能棋善琴,風骨清峻。 ……後又之鄴,時羅紹戚(明鈔本作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
敬傲在鄴中數歲。 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 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 又有李處士亦善撫

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 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 感動神思。” ⑦ 離亭送

別,必有音樂。 《玉堂閒話》云:“後唐清泰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范公延光師之。 春正月,郊野

尚寒,引諸幕寮,餞朝客於折柳亭。 樂則於羽,而響鐵獨有宮聲,洎將摻執,竟不諧和。” ⑧喪葬儀式

中,有執繐帷、唱挽歌之設。 在唐人小說名篇《李娃傳》中,滎陽生為李娃設計拋棄,流落長安凶肆,
執繐帷、唱挽歌“獲其直以自給”,“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在長安東西二

凶肆的挽歌校閱中奪魁。 “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 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

發調,容若不勝。 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 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⑨遇好山水、
好風物,必有音樂。 《博異志·呂鄉筠》:“洞庭賈客呂鄉筠常以貨殖販江西(明鈔本江西作山海)雜

貨,逐什一之利。 利外有羨,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 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

討,吹笛而去。 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飲一杯而吹笛數曲。” ⑩官至宰相的杜鴻漸

也如此,《羯鼓錄》云杜鴻漸“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驛路入漢川矣。 自西南來,始會嘉陵江,頗
有山水景致。 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悰(明鈔本悰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 行酒讌語曰:
‘今日出艱危猜迫,外即不辱命於朝廷,內即免中禍於微質。 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賀

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所得杖奏數曲。”又云:“因言此有別墅近花岩閣,每遇風景清明,即時

或登閣奏此。” 賈客、官吏人如此,貴為天子的唐玄宗見景色明麗,也要以音樂來表達心中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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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悟。 《羯鼓錄》云:“嘗遇二月初,詰旦。 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 小殿內亭,柳杏將

吐。 睹而歎曰:‘對此景物。 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

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 (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唐玄宗後來又製作《秋風高》,“每

至秋空迥澈,纖翳不起,即奏之。 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音樂之所以能成為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然事項,如前文言,與唐初統治者李世民的

“留心雅正,勵精文教”有關,也與後繼者持續的好尚和推動有關。 李唐皇室如唐高宗、唐玄宗、唐
文宗、唐懿宗等在音樂方面都表現出特殊的才華,李唐皇室在音樂方面的偏好和才華,可以和趙宋

皇室在書法、繪畫方面的特別偏好和才華相提並論。
唐高宗曉聲律,《教坊記》云:“高宗曉音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節,嘗晨坐,聞鶯聲,命樂工

白明達寫之,為《春鶯囀》,後亦為舞曲。” 在唐代諸帝中,唐玄宗有着最為突出的音樂天賦,“唐玄

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 凡是管弦,必造其妙。 若製作調曲,隨意即成。 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

散聲,皆中點指。 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唐玄宗

對羯鼓尤為偏愛:“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不僅創作羯鼓之曲如《春光

好》、《秋風高》,也自度其它類型樂曲。 《開天傳信記》敘其作《紫雲回》曲: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 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

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 吾昨夜夢游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 流亮清

越,殆非人所聞也。 酣醉久之,合奏清樂。 以送吾歸。 其曲悽楚動人,杳杳在耳。 吾向以

玉笛尋,盡得矣。 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 非不安也。”力士再拜

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 力士又奏拜,
且請其名。 上笑曰:“此曲名《紫雲回》。”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唐玄宗云其夢中游月宮,臨歸聞月宮送別之曲“悽楚動人”,於是早朝懷玉笛默記其曲,即《紫雲

回》。 玄宗自言得之月宮,自是小說家言。 《神仙感遇傳·羅公遠》又云羅公遠中秋攜玄宗遊月宮,
聽得月宮奏《霓裳羽衣》,“玄宗密記其聲調”,回到宮中,“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

《集異記》及《仙傳拾遺》所載《葉法善》又云:“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 問

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 名之曰《霓裳羽衣》。” 此幾篇小說

皆涉神仙,言月宮得曲,事有虛妄,然而,唐玄宗記曲、寫曲,也無不說明唐玄宗具有極高的音樂

造詣。
唐文宗、唐懿宗也表現出突出的音樂才華,唐文宗尤善吹小管,曾作《文漵子》。 《盧氏雜說》

云:“文宗善吹小管。 時法師文漵為入內大德,一日得罪流之。 弟子入內,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輩,猶
作法師講聲。 上採其聲為曲子,號《文漵子》。” 唐懿宗曾作《道調子》曲,《盧氏雜說》云:“懿宗一

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為《道調弄》,上遂拍之。 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 十宅諸王,多解

音聲。 倡優雜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 禁中呼為‘音聲郎君’。” 此條又言及“十宅諸

王,多解音聲”,應該是有唐一代皇室成員普遍好音樂、具有音樂才華的真實寫照。 比如唐玄宗兄

長寧王李憲,亦有很高的音樂造詣,頗善羯鼓,《酉陽雜俎》云:“玄宗常伺察諸王。 寧王常夏中揮汗

鞔鼓。 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 上知之。 喜曰:‘天子兄弟。 當極醉樂耳。’” 寧王長子汝陽王李璡,
“姿容妍美。 秀出藩邸。 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 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刻不

舍”。唐玄宗親自傳授李璡羯鼓技法,而李璡也“聰悟敏慧,妙達音旨”。
《盧氏雜說》云諸王府為了備皇帝駕幸,多蓄養“倡優百戲”,表明當時諸王府普遍設有專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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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表演人員。 唐代皇宮也設有專門的教坊,供養大批專職人員,以滿足皇宮頻繁的樂舞需要。
《教坊記》記載當時洛陽、長安都設有左右教坊:“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

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習。 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 

如此由上而下,形成唐代社會對音樂的普遍喜好,音樂成為唐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項,作為

全面觀照唐人現實世界與想象世界的唐人小說,將音樂作為的其重要書寫對象和題材,也就是順理

成章的事了。

二、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維度

作為唐人小說的重要題材之一,音樂書寫在唐人小說中廣泛存在,呈現出多面向、多維度的顯

著特徵。 具體而言,唐人小說的音樂書寫在三個維度上尤為突出。
一是書寫樂人辨音之精微。 唐前歷史上精於音律、辨音精微者,最著名的應該是三國的周瑜,

當時民間流行“曲有誤,周郎顧”的謠諺,就是對周瑜能夠發現曲中細微錯誤的稱揚。 唐人小說的

音樂書寫,多此類故事。 如《國史異纂》載衛道弼、曹紹夔故事:
樂工衛道弼,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與道弼皆為太樂,合享北郊。 御史怒紹夔,

欲以樂不和為罪。 雜扣鐘磬聲,使夔聞,召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

輒自鳴。 僧以為怪,懼而成疾。 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 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

告。 俄擊齋鐘,復作聲。 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

效,乃具饌以待之。 夔食迄,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 僧苦問其所以,夔云:
“此磬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

小說開篇言衛道弼“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是辨音精微者。 不過,小說卻主要寫曹紹夔之辨音,先敘

御史故意為難紹夔,使其辨音,紹夔無誤,御史“反歎伏”。 又敘紹夔為洛陽僧解惑,此事敘述頗幽

默。 洛陽僧因房中磬子夜輒自鳴,懼而成疾,紹夔擊齋鐘,即知原因,卻不直說,而是讓僧明日設盛

饌,“當為除之”。 讓人詫異,懸念頓生。 第二天,紹夔食迄,“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
解決了問題,然懸念仍存。 最後,通過洛陽僧的再三追問,紹夔才說出原因,“此磬與鐘律合,擊彼

此應”。 懸念由此得解,不覺為紹夔處理這件事的幽默感歎,也為故事巧妙的敘事安排而稱賞。
《羯鼓錄》載宋沇聞光宅佛寺風鐸之聲,而知其為古器,後確認是“沽(四庫本《太平廣記》‘沽’

作‘姑’)洗之編鐘”;又聽行人的馬鈴聲,知其“亦編鐘也”。宋沇聞鈴音而知其為古器,顯然聽出

了此鈴音的與其它風鐸之音的不同,辨別出了鈴音的細微差別,也屬於辨音之精微者。 小說對其辨

別、確認光宅佛寺風鐸的過程寫得極為細緻,宋沇精於音律,善辨音精微的形象讓人印象深刻。
《羯鼓錄》所載李琬夜聞羯鼓,而知曲為“耶婆色雞”,“雖至精能而無尾”,鼓工言其曲傳自其祖父,
確無結尾,“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 其後李琬為之解析,提出“曲下意

盡乎”之問,認為“意盡即曲盡”,提出“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

盡”,解決了“聲不盡”的問題。 李琬亦是辨音之精微者,且超越了對曲中一般性演奏錯誤的指正,
而是從樂曲完整性的理論高度,解決了鼓工所奏曲意盡、曲盡而“聲不盡”的問題。

以上所舉都是從音聲識別音樂,王維則能從樂工演奏的動作,辨別出所奏樂曲,甚至精確到第

幾節第幾拍。 《唐國史補》卷上“王摩詰辨畫”云:“王維畫品妙絕,於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

休屋壁有之。 人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 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
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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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書寫樂人解音之透徹。 音樂對心志與情感的表達並非直接呈露,許多音樂,常常是很多人

不能理解或不能完全理解,因而,就有所謂知音難遇的感歎,伯牙子期的故事才那麼讓人動容。 唐

人小說的音樂書寫,亦多此類知音者的故事。 唐人小說此類故事不僅僅停留在對音樂本身的解讀,
而是透過音樂,發現音樂中樂人內心的幽微隱秘,甚至是其間隱喻的人事和事理。 《羯鼓錄》所載

黃幡綽聽唐玄宗擊羯鼓而知玄宗內心所想事,十分生動:
黃幡綽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時至。 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 綽既至,及殿側,聞

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 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 曲罷,復改曲,才三

數十聲,綽即走入。 上問何處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 鼓畢,上謂曰:
“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禍焉。 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

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語笑者。 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 上

問綽,綽語上方怒,其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 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
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 今且謂我如何?”綽遂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明

鈔本監作竪)金雞。”上大笑而止。

玄宗召黃幡綽,不時至,玄宗怒甚,黃幡綽到達時,聽出了玄宗鼓聲中的怒意,“固止謁者,不令報”。
待玄宗換曲,黃幡綽聽出了玄宗怒意已解,才進殿拜見。 小說其後通過玄宗和黃幡綽的對話以及內

官的解釋,逐次解開黃幡綽先不進、改曲後“才三數十聲,綽即走入”的原因,由此凸顯黃幡綽對玄

宗鼓曲理解的準確和透徹。 小說最後又以玄宗“復厲聲”喝問,“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

能料之耶? 今且謂我如何?”再次試探黃幡綽的解音能力,以“大笑而止”,表明黃幡綽理解的正確。
唐人小說此類音樂書寫,除了表現解音者對樂人心理的認知、理解之外,更進一步是表現解音

者對音樂中隱喻的人事與事理的準確把握。 如《玉堂閒話》所載王仁裕聽餞別之樂“竟不諧和”,而
預知“今日必有譸張之事”發生。《開天傳信記》所載寧王李憲聽新制《涼州》曲,曲終,“諸王拜賀,
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原來是寧王聽出了《涼州》中隱喻的“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 及安史亂

作,證實了寧王的理解,“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盧氏雜說》所載韓皋故事,敘韓皋

聽彈琴,備述其對《止息》的感悟,云《廣陵散》、《止息》隱喻着嵇康對當時事的看法,不失為對嵇

康及其《廣陵散》別具一格的解讀。 作者開篇稱“韓皋生知音律”,結尾稱“皋之於音可謂至矣”。
韓皋亦是解音之透徹、精闢者。 另外,《國史異纂》又載裴知古故事,裴知古能從馬蹄行踏的節奏和

聲音而知“此人即當墮馬”,從女子環佩的聲音而知“此婦不利姑”,則不僅音樂,善於解音者,也
可以由普通的音聲而知人事。

《唐國史補》所載《李舟著笛記》、《李牟夜吹笛》簡括,《李牟夜吹笛》通過描寫自然景物的變化

和聽眾的感受來側面表現李牟高超的吹笛技藝與笛音的美妙,其云:“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舟楫

甚隘。 初發調,群動皆息。 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 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怨歎悲泣之聲。” 相較於

《李牟夜吹笛》,《李舟著笛記》的主題則已發生轉移,李牟技藝與笛音之美不再是表現的重點,而只

是作為鋪墊,目的在於襯托請載之“客”吹笛技藝的高妙與笛音之“精壯”。
三是書寫樂人技巧之高超與音樂之美妙。 這是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重要維度,產生了許多優

秀作品。 這裡,我們以演繹李謩吹笛本事的幾篇唐人小說為例略加說明。 李謩為唐天寶時人,善吹

笛。 李謩吹笛故事,唐代已流傳頗廣,唐人小說本之其事者,除了前段提及的李肇《唐國史補》中的

《李舟著笛記》及《李牟夜吹笛》之外,還有薛用弱《集異記·李子牟》、盧肇《逸史·李謩》、鄭還古

《博異志·呂鄉筠》及段安節《樂府雜錄·笛》數篇。 此外,《甘澤謠·許雲封》亦與李謩有關,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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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許雲封為“李謩外孫”。 這些小說形成唐人小說中的李謩吹笛系列小說。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鑒如鐵石,以遺李牟。 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

江,維舟吹之,寥亮逸發,上徹雲表。 俄有客獨立於岸,呼船請載。 既至,請笛而吹,甚為精

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 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舟著

《記》,疑其蛟龍也。

請載之客“精壯”的笛音,世所罕聞,可致笛裂的吹笛用氣技藝,更是世所未見。 此篇小說以李牟為

襯托的故事情節建構模式,成為李謩系列小說的基本情節模式。 《唐國史補》載兩條,前後相繼,此
為《李舟著笛記》,另一條為《李牟夜吹笛》。 晚出《樂府雜錄·笛》所載李謨故事,與《唐國史補·
李舟著笛記》情節大略相同,文字亦簡,而其末增加了“老父曲終,以笛付謨。 謨吹之,竟不能聲。
即拜謝,以求其法”的情節。 以李謨“竟不能聲”再次印證老父技藝之高與笛音之美。

薛用弱《集異記·李子牟》,是李謩吹笛系列小說中的佳品,小說描寫婉曲有致,由李子牟吹笛

而漸次至白叟吹笛、炫耀玉笛。 小說描寫李子牟技巧之高超、笛音之美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突出

李牟吹笛技藝,一方面更是為了敘寫白叟笛技高超與笛音美妙做鋪墊。 而小說在表現白叟笛技高

超與笛音美妙方面,主要故事情節承襲《唐國史補·李舟著笛記》的同時,又增加了炫耀特殊珍寶

的情節,李子牟稱己所用笛,“乃先帝所賜也。 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為至寶。 平生視

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之比”。 而白叟隨即出示己笛,“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

殆盡,纖響無聞”。則非人間所有,珍貴程度顯而易見。 一方面是吹笛技藝的高下比較,一方面是

笛本身的珍異比較,將二者疊加在同一故事中,豐富了小說的主題層次。
盧肇《逸史·李謩》所載李謩故事,演繹生動,故事主要講述李謩於越州遇吹笛高手事。 云李

謩與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相約會於鏡湖,又約定每人可另外帶客一人。 會中一人,以日晚方想起此

事,倉促間邀其鄰居獨孤丈一同前往。 席上,當李謩吹笛之後,眾皆“讚詠”而獨孤丈“乃無一言”。
眾怒,而李謩以為是獨孤丈輕視自己,於是又更吹一曲,更加妙絕,而獨孤丈“又無言”。 當大家都

開始責備獨孤丈之時,獨孤丈才說:“公安知僕不會也?”於是又請李謩為吹“《涼州》”曲,曲終點

評,指出李謩所奏,“聲調雜夷樂”,乃“龜茲之侶”;又指出李謩“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而李謩不自

知。 這時獨孤丈才顯示出其知音者的面目。 於是眾請其一試,果“發聲入雲”,及入破,“笛遂敗裂,
不復終曲”。 明旦,李謩往候之,獨孤丈已不知所去。就小說情節結構而言,《逸史·李謩》又有新

變,通過對獨孤丈的前後對比,顯示出獨孤丈非普通田舍翁,而是一個有着極深音樂造詣的隱居者。
小說又在表現音樂本身之外,刻畫出一個隱居不露的音樂奇人形象,而李謩同樣是作為獨孤丈的

陪襯。
《博異志·呂鄉筠》亦當據李謩故事本事演繹而成,只不過主人公不再是李謩而被改成了呂鄉

筠。 其中老叟吹奏三管笛的不同音樂描寫,十分奇異。 小說中呂鄉筠吹笛只是喜好,也並非高手。
漁舟老父的到來,也並非要和呂鄉筠一較高下,而是欲教其吹笛。 小說中老父出笛三管,實際上想

像了天上、洞府、人間之笛與曲的差異,顯示其神仙身份,所以,就主題而言,《博異志·呂鄉筠》在

表現漁舟老父吹笛技藝與笛音之美外,實為傳遇仙之奇。

以上三個主要維度之外,唐人小說還在其它多個維度上書寫音樂。 音樂是一門特殊藝術,音樂

家也被認為具有特殊的才華,特別是各種樂器的專門家和擅長者更是如此,往往被認為是得之天

授。 唐人小說中也多有此類故事。 如《朝野僉載》所載王沂故事,頗為典型,其云:“王沂者平生不

解弦管。 忽旦睡,至夜乃寤。 索琵琶弦之,成數曲。 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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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 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 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王沂本不懂音

樂,旦睡起,就忽然能彈琵琶,而且彈得特別好,“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 夢中得曲、得技,如
李白夢筆生花一樣,是才華天授觀念的產物。 又如《北夢瑣言》所載王氏女故事,王氏女也是夢中

得曲,是樂才天授觀念的體現。 王氏女善彈琵琶,“因夢異人,頻授樂曲”,得各調“二百以上曲”,因
而疑其為“謫墜之人”,即神仙。

唐人小說的音樂書寫,也常常折射出唐代社會的人情世相、俗信風物。 如《北夢瑣言》所載關

別駕故事: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兒,皆為強諸侯所有。 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 小紅者,小名

也。 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羊不採桑》乎?”關俛而奏之。 及出,又為親近者,
俾其彈而飲酒。 由是失意,不久而殂。 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

綯見賞,俾與諸子渙、渢、連水邊作名。 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

之。 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作歡,石潨以胡琴在坐非知音者,喧嘩語笑,殊不傾聽。 潨乃撲

檀槽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於時識者歎

訝之。

石潨善彈琵琶,曾為令狐綯所賞,後流落入蜀,為軍校演奏,軍校“喧嘩語笑,殊不傾聽”,石潨感慨,
頗有黍離之感。 也可見音樂欣賞,因人而異。 唐末社會動盪,普通人宴聚中的音樂之設,業已成為

形式的安排而已。 又如《明皇雜錄》所載李龜年故事。安史之亂前後李龜年際遇的差異,亦頗為

典型。
總之,唐人小說音樂書寫是多面向、多維度的,也不僅僅只是簡單的表現樂人、樂事、樂理,而是

有着豐富的思想蘊含,多側面、多向度地呈現了唐人的現實生活與想象世界,也鮮活地再現了唐代

社會的世態人情、民風民俗。

三、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審美意義

唐人小說多維度的音樂書寫,不僅蘊含豐富的思想內容,在小說文體審美層面,也有着特殊的

意義。 其以自然風景比譬音樂的書寫方式,不僅拓展了唐人小說的題材類型,豐富了唐人小說的

“詩筆”內涵,也附帶形成一種特殊的結尾范式,啟發了唐人小說對文體結構美學的重視和多樣化

建構路徑的思考。
首先,音樂書寫見於唐人小說諸類型,是唐人小說題材類型的重要開拓。 唐人小說的三種主要

類型雜事、志怪、傳奇中都有大量的音樂書寫。音樂書寫是唐人小說重要的題材類型,或直接書寫

樂人、樂事、樂理,或在樂人、樂事、樂理的書寫中,廣泛涉及唐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雜事小說以記軼為主,多記樂人及當時樂壇遺聞軼事。 如《唐國史補》所載“宋沇得徵調”事:

“宋沇為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 太常久亡徵調,沇考锺律得之。” 便是當時樂壇軼聞。 又如“李八

郎善歌”事:“李袞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 崔昭入朝,密載而至。 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

名倡,以為盛會。 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滿坐嗤笑之。 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

歌。’坐中又笑。 及喉囀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羅拜之。” 可見當時音樂的流行風尚

和追星之風。
志怪小說以錄異為主,其間多涉傳聞虛誕。 如《嶺表錄異》所載鄭續故事:“僖宗朝,鄭續鎮番

禺日,有林藹者為高州太守。 有牧兒因放牛,聞田中有蛤鳴(蛤即蝦蟆),牧童遂捕之。 蛤跳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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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掘之深大,即蠻酋塚也。 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 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 其上隱起,多鑄

蛙黽之狀。 疑其鳴哈,即鼓精也。 遂狀其緣由,納於廣帥,懸於武庫,今尚存焉。”  逐異蛤而得銅

鼓,銅鼓上多鑄蛙黽之狀,由是前後事件相連,遂有蛤即鼓精之說。
傳奇小說作為唐人小說主要類型和藝術成就的代表,音樂書寫拓展了傳奇小說的題材類型,豐

富了傳奇小說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奇小說中的音樂書寫往往經過精心安排,或是作為故事情節的

主體,如李謩系列小說中的音樂書寫;或者作為主要故事情節的點綴,如《洞庭靈姻傳》、《湘中怨

解》中的音樂書寫。 以精心的敘事安排,不僅生動再現唐人日常生活中的音樂活動,多側面、多向

度展現了音樂在唐人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同時也為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主體表達發揮重要作

用。 比如前引《集異記·李子牟》,塑造了兩位吹笛高手,李子牟和白叟,並通過二人吹笛技藝的較

量,表達了強中更有強者以及藝無止境的主題。 李子牟和白叟的形象都十分鮮明。 李子牟“風儀

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 白叟出場就顯示出不凡的氣度:“忽有白

叟,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然後通過其對李子牟吹笛技藝及所用笛的評論,
初顯其不凡:“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 天格絕高,惜者樂器常常耳。”繼以對白叟吹笛的具體描寫

和出示玉笛突出其技藝和用器的不同凡響。 最後通過李子牟與白叟吹奏玉笛的對比,完成對技高

一籌的白叟形象的塑造和定格。 與《集異記·李子牟》有着相同本事的盧肇《逸史·李謩》、鄭還古

《博異志·呂鄉筠》,根據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和主題表達的不同,其間音樂書寫的角度與方式又

有不同,於此也可見唐人傳奇小說音樂書寫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其次,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詩意化,豐富了唐人小說“詩筆”的美學內涵。 音樂藝術具有天然

的浪漫與詩意品格,唐人小說的音樂書寫,也多呈現出浪漫與詩意的特徵,也由此造成小說本身的

濃郁詩意,成為唐人小說“詩筆”的重要體現。 仍以李謩吹笛系列小說為例。
在李謩吹笛系列小說中,多講究吹笛環境的設置和描寫,《唐國史補·李牟夜吹笛》是“秋夜吹

笛於瓜洲”;《唐國史補·李舟著笛記》 是“月夜泛江,維舟吹之”;《樂府雜錄·笛》 是“月夜泛鏡

湖”;《集異記·李子牟》是“孟春望夕,尚列影燈。 其時士女緣江,軿闐縱觀”;《逸史·李謩》是月

夜“同會鏡湖”,當時“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時輕雲朦朧,微風拂流,波瀾陡起”;《博異志·呂鄉

筠》是“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 無不是月夜水邊或江湖之上這樣的環境設置,與笛音的清雅悠揚

相諧合,雖多未做過多具體細緻的環境描寫,然而也無不營造出了吹笛、聽笛的浪漫詩意環境。 而

各篇小說對笛音的描寫,也往往不是直接描寫,而是通過聽者的感受、特別是自然景物的變化來來

表現。 如《唐國史補·李牟夜吹笛》中李牟吹笛,“微風颯然而至。 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怨歎悲泣

之聲”。 《集異記·李子牟》中李子牟吹笛“臨軒回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足,坐者起聽。
曲罷良久,眾聲復喧”。 白叟吹笛“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 曲未終,風濤噴騰,
雲雨昏晦”。 《逸史·李謩》李謩吹笛“其聲始發之後,昏噎齊開,水木森然,仿佛如有神鬼之來。 坐

客皆更讚詠之,以為鈞天之樂不如也”。 獨孤丈吹笛“聲發入雲,四座震況,李生蹙踖不敢動。 至第

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 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 《博異志·呂鄉筠》中漁舟老父

“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魚鱉跳噴。 鄉筠及童僕恐聳讋況。 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

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 另外,《博異志·呂鄉筠》中漁舟老父描繪三管笛音之不同,也是以自然

景物來進行描繪:
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 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

管。 ……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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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嶽崩圯,不暇言其餘也。 第二者對諸洞

府仙人、蓬萊姑射、昆丘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

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殭踣,不暇言餘也。 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

者。 庶類雜而聽之,吹的不安。

其後抽小管吹三聲,如前所引。 《唐國史補·李牟吹笛記》、《集異記·李子牟》、《逸史·李

謩》、《博異志·呂鄉筠》中通過細緻精微地對笛聲引起的風濤雲雨的變化來表現笛音的美妙,與唐

詩中通過大量排比譬喻來對音樂進行描寫不同,然而,取得的藝術效果卻是相同的,讀唐人小說對

音樂的描寫,亦如讀李賀的《李憑箜篌引》,有着濃郁的詩意。
“詩筆”是唐人小說最為突出的美學特徵之一,唐人小說詩意的產生,細緻而優美的寫景是重

要方式,唐人小說音樂書寫中的環境營構,無疑是唐人小說以寫景及環境描寫創造詩意的重要體

現,而以景物的變化比譬音樂,則是唐人小說詩意創造方式的拓展與創新。
再次,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收束方式,與小說結尾相交合,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小說結尾範式。

李肇《唐國史補·李舟著笛記》、段安節《樂府雜錄·笛》、薛用弱《集異記·李子牟》、盧肇《逸史·
李謩》、鄭還古《博異志·呂鄉筠》諸篇,都是以神秘異人包括請載之客、老父、白叟、獨孤丈、漁舟老

父吹笛的戛然而止和老父的飄然離去結束音樂書寫,而這些小說音樂書寫的結束,也是小說故事情

節的終結,同時還是小說文本結構的最後綰結點。 故在小說文體結構形式上,小說音樂書寫的結

束,不僅承擔了小說故事情節的收束功能,也承擔了小說文本結構的最後綰結功能。 為便於說明,
茲列舉以上諸篇小說的結尾部分如下:

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唐國史補·李舟著笛記》)。
老父曲終,以笛付謨。 謨吹之,竟不能聲。 即拜謝,以求其法。 頃刻,老父入小舟,遂

失所在。 (《樂府雜錄·笛》)
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 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 少頃開霽,

則不知叟之所在矣。 (《集異記·李子牟》) 

遂吹。 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 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

拜。 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 李生再拜。 眾皆帖息,乃散。 明旦,李生並會客皆往候

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 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 (《逸史·李

謩》) 

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魚鱉跳噴。 鄉筠及童僕恐聳讋況。 五聲六

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 老父遂止。 引滿數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讀

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 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又飲數杯,謂鄉筠曰:“明年

社,與君期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 至明年秋,鄉筠十旬於筠山伺之,終

不復見也。 (《博異志·呂鄉筠》) 

美妙音樂的戛然而止,給人無盡的回味;而音樂又是通過譬喻的方式,以細緻的畫圖般的景物

描寫呈現出來;最後神秘異人的飄然離去,又給人無盡的遐想。 音樂書寫就此而止,小說的故事情

節也就此終結,小說的文本結構也將此作為最終的綰結點。 這種收束全篇的結尾方式,音樂感、畫
面感同時皆備,既有着優美的韻律和節奏,又有着優美的意境和詩意,並留下充分的空白,讓讀者來

想象和補充。 就音樂書寫而言,就如親臨音樂演奏的現場,給人曲雖終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

審美體驗。 就小說故事情節而言,如果把故事情節的發展比作一個線性的持續發展過程,故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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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收束,讓人心生未完待續的想象。 就小說文本結構而言,如果把文本建構比作一座古典建築,
就如穿過層層重門,走到建築的後墻,卻發現墻上有一扇半開的門,形成一种內構複雜完整卻又非

封閉、开放式的文本结构。 在這里,音樂書寫的結束與小說故事情節的終止、小說文本結構的綰結

完全融為一體。 唐人小說音樂題材呈現出的這種結尾方式,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無疑是一種在音

樂書寫中形成的特殊的小說結尾範式,這種範式使小說所書寫的音樂與小說的故事情節、文本結構

完全融合在一起,從而产生一種特殊的审美效果。
唐人音樂題材小說常用的這種結尾方式,也成為音樂題材之外的其它許多唐人小說的喜用的

結尾方式。 許多唐人小說在結尾處,常常通過優美甚至淒迷的景物描寫,營造出音樂般餘韻無窮的

詩意氛圍。 如《傳奇·顏濬》末:“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青溪,松檜丘墟。 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

墓……” 又如《瀟湘錄·鄭紹》末:“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
乃號慟,經日而返。” 都是在寥落的景物描寫中,散發岀淡然而悠長的情味,有餘韻繞梁之致。 至

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取法唐人,也善於使用這一方式。 如《翩翩》末云:“後生思翩翩,偕兒往

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總之,這種結尾方式,如同音樂之餘韻,不僅形成唐人小

說濃郁的詩意氛圍和抒情特質,也啟發了唐人小說以及中國古代小說對文體結構美學的重視和多

樣化建構路徑的思考和嘗試。
音樂是唐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項,作為廣泛反映唐人現實生活與想像世界的唐人

小說,音樂是其重要題材之一。 唐人小說的音樂書寫呈現出多面向、多維度的顯著特徵,在三個方

面尤其突出,一是書寫樂人辨音之精微,二是書寫樂人解音之透徹,三是書寫樂人技巧之高超與音

樂之美妙。 唐人小說多維度的音樂書寫,不僅蘊含豐富的思想內容,在小說文體審美層面,也有着

特殊的意義。 首先,音樂書寫見於唐人小說諸類型,是唐人小說題材類型的重要開拓;其次,唐人小

說音樂書寫的詩意化,豐富了唐人小說“詩筆”的美學內涵;再次,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收束方式,
也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小說結尾範式,提升了唐人小說文體結構的藝術品格。 總之,唐人小說中的音

樂書寫十分豐富,在樂人、樂事、樂理的敘述中,多側面、多向度地呈現唐人日常生活中的興趣好尚、
交遊仕宦以及時代的世情風習、自然人文生態。 在塑造與音樂相關的眾多鮮明人物形象的同時,也
在小說文體審美的理性層面,促進了唐人小說文體美學內涵的拓展、豐富和提升,促進了唐人小說

藝術表現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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